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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松花江
、

辽河流域 ( 简称松辽流域 )
,

初始 水权分配所面 临 的迫切 需要研 究

和解决的政府预留水童 问题
,

根据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

重点分析和探讨 了

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政府预 留水量的构成
、

确定原则
、

预留优 先顺序
,

以及水银行的分

类与设丑原则等
,

为松辽流域政府预留水量的确定和 明晰莫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关键词 初始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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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松辽流域内不同行政区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急

剧持续增加
,

从而造成流域上下游
、

左右岸之间争水 问题 日趋严峻
,

导致近 20 年来先后

有 22 条河流发生断流
,

2 0 0 0 年地表水超标河长达 60 % 以上
,

超过 60 % 以上的地下水不

能直接饮用
,

沼泽湿地面积近 50 年累计减少 75 %和地下水严重超采等问题
,

目前已不 同

程度地影响和制约了流域的健康
、

可持续发展
,

迫切需要从立法上明晰流域初始水权
,

以

便为流域内不同行政区域制定和调整产业结构
、

经济布局以及制定合理的长远发展规划等

提供依据
。

初始水权是指国家及其授权部门通过法定程序为某一地区或部门
、

用户分配的水资源

使用权
,

一般包括
:

取水量和耗水量两个方面
,

即采用
“
取水量

”
和

“

耗水量
”
两个指标

来表征初始水权
。

初始水权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取用水管理
、

确定各 区域和用水户的年

度取用水量和实施取水许可制度的基本依据
。

因此
,

初始水权分配和明晰
,

是我国水权制

度建设的第一步
,

是水权转换和取水许可 的前提
,

是建立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水资

源管理体制的基础
。

针对松辽流域水资源条件和开发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
,

以及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所面

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政府预留水量问题
,

根据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

点
,

重点分析松辽流域政府预留水量的确定原则
,

包括其构成
、

优先顺序
、

水银行分类与

设笠原则等
,

为政府预留水量的分配和明晰提供依据
。

水利部科技创新项 目和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专题部分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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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预留水量的构成

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
,

在其开发
、

利用和保护过程中
,

为了保证水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
,

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
,

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

同时
.

,

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
、

尤其是在工业化
、

城镇化和产业化发展进程 中
,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可预见

因素和各种紧急情况下水资源的非常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
,

由此决定了在初始水权分配时

需要预留适当的政府预 留水量
。

在任何情况下
,

把一个 流域的水全部分光喝净是不可取

的
,

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用水情况
,

还要照顾全流域今后发展的需求
,

考虑代际间水资源分

配的平衡和生态环境的基本用水需求
。

因此
,

初始水权分配时需要预留部分水量作为应对

紧急情况下水资源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储备
,

中央政府
、

地方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拥有对

预留水资源的处置权
。

由此看 出
,

政府预留水量也 即政府预 留水权
,

它与国民经济水权
、

生态环境水权处于同一层次
,

在初始水权分配时必须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
。

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

也是政府代表广大公众利

益的具体体现
,

当生态系统由于非常原 因遭到难以修复的干早威胁时
,

政府需要动用政府

预留水量来满足其赖以生存的最低水量
。

随着我国城镇化
、

工业化和产业化进程 的快速发

展
,

极端干旱年或连续干旱年份的供水紧张 日益突出
,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日益显著
,

甚至

引发社会恐慌
;
另一方面

,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极端事件和意外事故导致的污染突发事

件也时有发生
,

对供水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

为了应对这些 紧急事件造成的供水紧张
,

政府

需要动用政府预 留水量来予以缓解
。

在我国水权水市场 (统称为水市场
,

以下同 ) 的逐步

建立过程 中
,

必然存在着市场风险
,

在水市场可能出现剧烈波动时
,

政府需要动用政府预

留水量进行市场干预和宏观调控
。

由于松辽流域水资源分布极其不均匀
,

水资源贫富相差很大
,

为了保障整个流域内社

会经济的协调
、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

根据松辽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和综合规划成果
,

政府

要留足跨流域三级区和跨省 ( 自治区 ) 流域四级 区调水所需 的水量
,

将大伙房输水工程
、

引浑人通工程
、

红旗河引水工程
、

引呼济嫩工程
,

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
、

北水南

调工程
、

绰尔河引水工程等在建和规划调水工程规模作为政府预留水量予 以考虑
。

对于水

资源相对紧缺的流域
,

通过节水
、

产业结构调整
、

污水处理再利用和跨流域调水及海水淡

化工程实现后可削减的深层地下水实际开采量和部分浅层地下水超采量等作为政府的预 留

水量
。

由于我 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
,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
,

影响社会

经济发展的很多因素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

在 国家可能出现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

重新布局和国防建设等用水需求时
,

政府需要动用政府预留水量予以满足
。

上述政府预留水量 的用途构成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

即本次研究确定 的政府预 留水量

主要 由国民经济应急预 留水量
、

生态环境应急预留水量
、

水市场应急预留水量
、

规避发展

风险预留水量
、

流域协调发展及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预留水量等六部分构成
。

3 政府预留水量的预留优先顺序

按照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和分级负责的原则
,

中央政府或其授权流域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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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由国家及其授权部门管理的流域内中央一级 (流域级 )政府预留水量的确定原则
、

预

留水鱿认定等工作
;

省
、

地 (市 )
、

县 (市 )一级政府预 留水量的确定原则
、

预 留水坛 认

定等工作
,

则 由授权省
、

地 (市 )
、

县 (市 ) 级政府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
。

在确定政府预留水量时
,

要考虑优先满足政府预留水量各组成部分的顺序
。

通过综合

分析
,

给出满足政府预 留水量各组成部分的优先顺序为
:

国民经济应急预 留水量 ~ 生态环

境应急预留水虽~ 水市场应急预 留水量一规避发展风险预 留水量~ 流域协调发展预留水蛋
,

,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预留水量 (符号
“

~
”
可理解 为优先等级关系

,

它是一种定性关 系

式
,

即只有等前一个预 留水量满足之后
,

才能考虑下一个预留水量 )
。

同时
,

流域级政府

预 留水鱿~ 省级政府预留水量一地市级政府预 留水量
。

总之
,

按照各部分预留水量的预留

优先顺序并结合需求与供给综合考虑来确定政府预留水量
。

4 政府预 留水量确定的原则

在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中
,

政府通过预 留水量的管理方式
,

履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

的神圣职责
,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

调节水权市场健康发展 和规避初始水权分配产生的风

险
,

为区域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保障国家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
,

以及国防建设等提供必要

的保障
。

建立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基础上
,

政府预留水量确定 的基 本原则应主要包括
:

生态环境应急
、

国民经济发展应急
、

有效调控水市场供求关系
、

规避未来发展风险用水需

求
、

流域协调发展用水需求
、

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用水需求等六个方面的原则
。

4
.

卫 国民经济发展应急供水的原则

随着我国城镇化
、

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

极端干旱或连续干旱年份的供水紧张

问题 日趋严峻
,

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日益突出
,

甚至引发社会恐慌
。

另外
,

在社会转型期

由 于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引发的极端事件和因利益驱动或意外事故导致的突发污染事件等

时有发生
,

对供水安全造成了巨大挑战
。

为了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用水需求
,

在非常时期政府应适时通过动用政府预留水

从来缓解和有效调控水资源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
,

实施应急供水计划
,

以保障社会的稳定

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

4
.

2 生态环境应急供水的原则

保护流域生态环境
,

是政府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具体体现
,

在生态环境因非常原 因遭

到难以修复的干旱威胁时
,

需要政府动用政府预 留水量予 以满 足最小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

总之
,

为了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

在非常时期需要考虑动用政府预留水量满足维系生态环境

安全的最低极限用水需求
。

如 2 0 0 4 年 2 月中旬和 7 月初分别实施 的
“

引岳济淀生态环境

I应急补水行动
”
和

“

引察济向生态环境应 急补水行动
” ,

分别从岳城水库
、

察尔森水库引

水向白洋淀和向海湿地生态环境应急补水
,

使 白洋淀和向海湿地摆脱了干涸的威胁
,

大大

改善了白洋淀和向海湿地的生态环境
,

拯救了物种多样性遭毁灭性破坏
,

并改善了当地小
产

毛候等
。

4
.

3 有效调控水市场供求关系的原则

为了保证水市场的正常运行
,

防止出现市场垄断
,

政府需要在初始水权分配时预留一

部分水鱿
,

用于干预
、

宏观调控水市场可能出现的剧烈波动
,

避免因人为因素所导致 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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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失灵
、

垄断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产生
,

支持水权转让和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转
,

发挥市场

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

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益
。

4
.

4 规避未来发展风险用水需求的原则

我国正处于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 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
,

各地 区经济发展 阶段
、

水平和程度各不相 同
、

差异甚至很大
,

人 口 的增长和异地迁移会产生新增用水需求
,

尤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
,

未来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
、

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

因此
,

为了体现代际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公平性
,

规避和降低未来

发展中的风险
,

要坚持保证未来合理发展用水需求的原则
,

政府应适 当预 留一部分水从
,

以体现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确保社会的公平
、

公正和协调发展
。

4
.

5 满足流域协调发展用水需求的原则

松辽流域水资源空间分布很不均匀
,

如国际河流和松花江流域水资源较丰沛
,

而辽河

流域水资源较贫乏
。

从行政区划上看
,

辽宁省 中部
、

西部和 内蒙古赤峰
、

通辽和新兴安

盟
,

以及吉林省中部
、

西部等地区水资源较贫乏
,

属于资源型缺水
;
其他地区水资源较丰

富
。

因此
,

根据松辽流域水资源宏观配置格局和综合规划成果
,

政府要留足跨流域三级 区

和跨省 (自治区 ) 流域四级区调水所需的水量
,

以支持全流域未来的协调
、

可持续发展
。

4
.

6 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用水需求的原则

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一般都是根据
“

公平
”

与
“

效率
” 、 “

用水现状
”
和

“

中长期发展规

划
”

等主要因素制定的
。

而这些因素都是在动态变化 中的
,

尤其是在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转

型期内很多因素都是不确定性的
,

甚至是不可预知的
。

因此
,

在初始水权分配时应预留一

部分水量
,

满足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
、

重新布局和国防建设等用水需求
。

5 水银行分类与设置原则

5
.

1 水银行分类

根据政府预留水量 的水源类型划分为
:

地表水银行和地下水银行
。

其中地表水银行又

分为水库型
“

水银行
”
和河谷型

“

水银行
” ,

地下水银行分为深层
“
地下水银行

”
和浅层

“
地下水银行

” 。

对 于地表水银行而言
,

如果应 急城市
、

自然保护 区与其所选择 的
“

水银

行
”
是跨省际的

,

或者支付对象是省会城市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的
,

则称为流域级
“

水银

行
” ,

即流域级政府预 留水量储蓄在流域级
“
水银行

” ; 同样地
,

如果应急城市
、

自然保护

区与其所选择的
“

水银行
”
是跨地市 的

,

或者支付对象是地市级城市或省级湿地保护 区

的
,

则称为省级
“

水银行
” ,

即省级政府预留水量储蓄在省级
“

水银行
” ;
如果应急城市

、

自然保护区与其所选择 的
“

水银行
”

是跨县市的
,

或者支付对象是县级城市或地市级湿地

保护区 的
,

则
“
水银行

”

称 为地市级
“
水银行

” ,

即地市级政府 预 留水量存放 在地市级
“

水银行
” 。

对于地下水银行而言
,

凡是支付对象是省会城市
、

地市级
、

县级市
,

分别称为

流域级
“

水银行
” 、

省级
“
水银行

”
和地市级

“

水银行
” 。

另外
,

地下水银行仅限于储蓄城

市国民经济应急和水市场应急政府预留水量
。

5
.

2 水银行设置原则

关于不同级别水银行设置的原则
,

对于流域级政府预 留水量
,

一般选择大型具有多年

调节能力 的地表水库作为流域级
“

水银行
” ,

并将地下水库作为备用水银行
;
对于省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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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预留水量
,

一般以大型地表水库为主
、

地下水库为辅作为省级
“

水银行
” ;
对于地市级

政府预留水量
,

应急县级市地处山丘区的
,

一般以大中型地表水库为主
、

地下水库为辅作

为地市级
“

水银行
” ,

应急县级市地处平原区的
,

一般以地下水库为主
、

地表水库为辅作

为地市级
“

水银行
” 。

目前
,

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修建地表水库来储备水资源的传统做法
,

而是越来越多的

利用地下含水层广阔的空间
,

建立
“

水银行
”

来调节和缓解供水的紧张局面
。

实践证明
,

含水层人工补给是一种可行的
、

费用低廉的解决供水的方法
,

它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的可靠

供水水源
,

在许多情况下
,

这种方法还能改善水质
。

根据国外大量的成功经验
,

我们建议在规划设置省级
“

水银行
”
和地市级

“

水银行
”

时
,

应优先考虑具有多年调蓄能力 的地表水库和地下水库
,

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设
“

备用水银行
” ,

且
“

备用水银行
”
以深层地下水库和浅层地下水库为主

,

以增强
“

水银

行
”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真正发挥政府预留水量的作用
。

6 结束语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是一个渐进过程
,

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
。

根据前面的研究成果
,

可将政府预留水量归纳为两类
:

一类为满足 国民经济应急
、

生态环境应急和水市场应急的

政府预留水量
; 另一类为规避未来发展风险

、

满足流域协调发展和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的政府预留水量
;
将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后尚有一部分富余的水量作为未来规划水平年政府

监管水量
,

这部分未明晰的水资源量仅由流域级政府监管
,

即由松辽水利委员会代行国家

职权予以监管
。

中央政府可根据松辽流域的具体发展情况
,

可提前和延后动用各规划水平

年的政府监管水量
,

以有效地支持流域的超长期发展
。

总之
,

针对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所涉及的政府预留水量和水银行等有关问题展开了

深人
、

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

提出了一整套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政府预留水量的构成
、

预留优

先顺序和确定原则
,

以及水银行的分类和设置原则等成果
,

可为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和

全 国的水权制度建设等工作提供参考或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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